附表1：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国际交流资助申请流程图
本科生
每学期开展一次评审



资助申请通知发布

研究生
每学期开展两次评审


学生结束国际交流项目后，按照通知要求自愿提出申请
学生申请















向所在学院
提交资助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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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合作与交流部复核



资助评审组确定资助候选人名单及资助金额


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

公示


本科生院/研究生院下发
审定的资助文件

下发名单


各学院报提交资助申请至计划财务处拨付资助款项

拨付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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